
項目 表4-15申訴處理制度
申訴電話 0800880550

申訴處理流程

一.目的

為提升本公司保戶申訴處理效率與品質，特建置客戶抱怨處理制度，由專人記錄並追蹤保戶申訴處理歷程，以確保即時有效處理，並於事後檢討

預防再發生措施與執行服務品質改善專案，進而提昇客戶滿意度。

二.依據

本作業係依據保險法與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保險局以下規定辦理：

1. 財產保險業辦理資訊公開管理辦法規定。

2. 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五條第二點有關免費申訴電話規定。

3. 保險申訴系統統計規範。

三.保戶申訴處理作業

處理的申訴類型包括保戶對於承保、理賠、財務，服務及其他等事項的申訴案件。保戶可透過多元管道，例如0800電話、線上客訴、信函、傳真

等方式，向本公司提出申訴。

指派單一窗口負責受理所有申訴案件之登錄、分配處理及追蹤處理進度。各部門/分公司主管指派一有經驗的主管人員擔任單位處理窗口，負責

與客戶聯繫、溝通協調與處理。該處理窗口應於24小時內提出解決方案並安撫客戶，若無法立即提出解決方案或該解決方案未獲客戶同意者，應

與部門/分公司主管協商解決方案。若遇跨部門協調案件應呈報，召開協調會議定解決方案，於處理時效前回覆客戶並確保解決方案落實。對於

公函案件是由主管機關發函交辦，轉由負責單位先處理後，將處理結果回覆受理窗口，統一書面方式回覆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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